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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238号提案的答复
潘照亮委员：

您提出的“建议制定我市的再生资源行业发展行动工作方案，推动我市再生资源行业集中化、集约化、规范化、智慧化、园区化管理，从而提升城市形象，降低安全隐患和环保隐患，提高我市再生资源利用率和行业效率。”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对提案背景的答复
您提出的建议与我市当前推动再生资源行业规范化、集约化、规模化发展的总体规划不谋而合。4月17日，商务局印发了《三门峡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规划（2024—2029）》，对三门峡市未来5年构建科学合理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做出了明确的规划，该文件旨在促进三门峡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提质升级，引导行业规范化发展。

二、对提案建议内容的答复

市商务局4月2日印发了《规范再生资源回收企业网点经营行为的实施意见》，文件中已经对我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经营和管理做出了明确的要求。

您在调研后提出的各项再生资环回收行业所存在的问题，如涉及集中化、集约化、规范化、智慧化、园区化管理等方面，已经在《三门峡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规划（2024—2029）》和《规范再生资源回收企业网点经营行为的实施意见》两份文件中做出了细致的要求与界定。

三、工作措施

近期，市商务局会同相关政府部门以及部分企业召开了座谈会，在以下四个方面达成共识并着手开展具体工作：

（一）集中化与集约化管理：依据《规范再生资源回收企业网点经营行为的实施意见》，坚决取缔无证经营网点，整治违规设置的网点，推动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规范化运行。

（二）规范化管理：按照《三门峡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规划（2024—2029）》中提出的总体思路和基本原则，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明确各部门监管职责，细化管理标准和流程。

（三）智慧化管理：利用信息技术，如物联网、大数据等，提高回收的便利性和准确性，开发监管信息共享系统，实现实时推送监管信息，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四）园区化管理：着手筹建建设再生资源回收产业园，引导一批龙头企业向高新技术、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实现行业内的产业协同和资源共享。

我们衷心感谢您对我市再生资源行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并期待与您进一步沟通和探讨，共同推动我市再生资源行业健康、高效、可持续发展。

最后，感谢您对商务工作的关注和支持。祝您工作顺利！
2024年5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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